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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险资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有关事项的 

通知 

保监发〔2014〕38 号 

 

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机构）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业务管理，

规范投资行为，防范资金运用风险，根据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保险机构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应当按照监管规定和

内控要求，完善决策程序和授权机制，确定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

机构的决策权限及批准权限。各项投资由董事会或者董事会授权

机构逐项决策，并形成书面决议。 

  二、保险机构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应当配备独立的信托

投资专业责任人，完善可追溯的责任追究机制，并向中国保监会

报告。信托投资专业责任人比 照专业责任人，纳入风险责任人

体系进行监管，对其资质条件、权利义务和风险责任等要求，执

行《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

相关 规定。 

  三、保险机构应当明确信托公司选择标准，完善持续评价机

制，并将执行情况纳入年度内控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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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近三年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且未

受监管机构行政处罚； 

  （二）承诺向保险业相关行业组织报送相关信息; 

  （三）上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 30 亿元人民币。  

  保险公司委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的，由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制定相关标准、制度和机制。 

  四、保险资金投资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基础资产限于融资

类资产和风险可控的非上市权益类资产。其中，固定收益类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信用等级不 得低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A 级或者相当于 A 级的信用级别。不得投资单一信托，不得投资

基础资产属于国家明令禁止行业或产业的信托计划。 

  五、保险机构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应当加强法律风险管

理，应就投资行为合法合规性以及投资者权益保护等内容，由专

业律师出具相关意见。 

  保险机构应当加强投后管理，制定后续管理制度和兑付风险

处理预案;定期监测融资主体和项目的经营等情况;定期开展压力

测试和情景分析;形成内部定期报告机制，全程跟踪信托投资风

险。  

  六、保险机构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应当按有关规定向中

国保监会指定的信息登记平台报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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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险机构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应当于投资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一）信托公司募集资金未直接投向具体基础资产，存在两

层或多层嵌套； 

  （二）基础资产涉及的不动产等项目不在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等具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地域，且融资主体或者担保主

体信用等级低于 AAA 级； 

  （三）基础资产所属融资主体为县级政府融资平台，且融资

主体或者担保主体信用等级低于 AAA 级； 

  （四）信托公司或基础资产所属融资主体与保险机构存在关

联关系； 

  （五）投资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劣后级受益权； 

  （六）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中国保监会审核有关报告，认为报告信息披露不完整、外部

信用评级风险揭示不充分的，可指定保险业相关行业组织对外部

评级结果进行行业内部评估。 保险业相关行业组织评估后，认

为外部信用评级结果不能客观反映投资资产风险的，依据《保险

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 15 号：信用风险评

估方 法和信用评级》，中国保监会可根据外部评级结果和行业

内部评估结果，审慎要求保险机构调整投资资产的认可价值或指

定该项投资资产的认可比例。行业内部评估 规则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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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保险业相关行业组织应当制定相关规则，对投资涉及的

信托公司、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机构定期开展评估，对

未能尽职履责且情节严重的，列入行业警示名单。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已经投资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如

不符合本通知规定，保险机构应当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

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报告。保险资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相关规

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中国保监会 

                                      2014 年 5 月 5 日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39148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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